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规范国有资产管理行为，合理配置和

有效使用国有资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建立科学规范的国有资产年度报告与绩效评价体系，保障和促进学校

各项事业发展，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省属高校

国有资产管理的意见》（苏教财﹝2017﹞1 号）、《江苏省省属高等学校

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苏教财〔2020〕6 号）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相

关文件要求，结合我校实际，依据《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

管理办法（试行）》，制订本工作实施方案。 

一、清查目标 

1.全面掌握学校资产状况。完整真实反映学校国有资产的状况，

确保资产账实相符、账账相符、财表相符，促进学校进一步的发展。 

2.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以国有资产清查为契机，规范全校国

有资产管理行为，建立建全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与监管制度。 

3.推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通过制度完善、体制创新，提升国有

资产使用效率，促进学校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4.健全资产年报绩效评价。按照各级主管单位要求，准确及时地

完成每年度资产报告与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 

二、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国有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傅兵 苏士利 



副组长：尹江海 周军 孔婷婷 谭丽春 邹祥平 尤伟忠 耿晓东 

  赵茂锦 

成  员：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二级学院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国有资产管理处，办公室主任由国有

资产管理处处长王锋兼任。办公室具体落实领导小组关于学校国有资

产清查的各项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学校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确保工作

顺利推进。 

清查工作由七个工作组进行。 

1.第一清查工作组 

组 长：尹江海 

副组长:邓文雯 

组 员：胡元军 钱鑫 杨振 汤璇芷 肖阳 钱亚浍 

清查部门：园林工程学院、图书馆、环境工程学院 

2.第二清查工作组 

组 长：周军 

副组长:郭文剑 

组 员：周辉 李烨 唐迪 蒋春 尹原森 王兆虹 

清查部门：智慧农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食品科技学院、继续

教育学院 

3.第三清查工作组 

组 长：孔婷婷 

副组长:刘海明 



组 员：吴蔚 唐佳佳 徐昊 俞晔 金鑫 韩宇鹏 

清查部门：园艺科技学院、东山校区管委会、相城校区管委会 

4.第四清查工作组 

组 长：谭丽春 

副组长:程培堽 

组 员：黄超群 王鹏凯 李成慧 徐平 薛荣荣 

清查部门：教务处、计划财务处、审计处、国有资产管理处（校

企合作处）、纪委办公室、执纪审查室、教育教学督导处（质量管理

办公室） 

5.第五清查工作组 

组 长：邹祥平 

副组长:黄蕊 

组 员：倪赟 薛钰 别道亮 江方蕾 陈燕  

清查部门：院办公室、科技处、国际合作交流处、组织部（统战

部）、宣传部、人事处、机关党总支、团委、工会（妇联）、离退休教

工管理办公室（关工委）、发展与规划处（高职研究所）、乡村振兴研

究院 

6.第六清查工作组 

组 长：耿晓东 

副组长:陈军 

组 员：王飞 卢猛 龚平 孙洁 范雪峰  

清查部门：后勤与基建处、安全保卫处 



7.第七清查工作组 

组 长：赵茂锦 

副组长:宋京城 

组 员：顾桃桃 邵金发 潘树勋 李克俭 马洁 

清查部门：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国际教育学院、素质教育中

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招生与就业创业处（校友会办公室）、创新创

业学院、学生工作处 

三、清查范围与工作内容 

（一）清查基准日与清查范围 

清查基准日：2022年 12 月 31 日 

清查范围：学校所有国有资产 

学校国有资产是指属于国家所有、由高校占有使用，能以货币计

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称，是推进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坚实物

质基础。 

（二）工作内容与分工 

国有资产清查是指对学校的各项资产进行全面的清理、核对和查

实。对清查出的各种资产盘盈、损失和资金挂账应当按照资产清查要

求进行分类，提出相关处理建议。 

具体内容参照主管部门要求的《年度厅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告编

报》，主要包括固定和无形资产存量情况、土地情况、房屋-在建工程

情况、房屋-本单位情况、车辆情况、图书资料情况、在建工程情况、

固定和无形资产配置情况、出租出借情况、资产处置情况、对外投资



情况等。 

具体分工与清查项目，详见表 1。 

表 1 清查工作分工情况表 

组别 清查部门 通查项目 
职能部门 

需完成项目 

第一清查

工作组 

园林工程学院 固定和无形资产存量

情况、固定和无形资

产配置情况 

陈列品 

图书馆 图书资料统计

数据 

环境工程学院  

第二清查

工作组 

智慧农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食品

科技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固定和无形资产存量

情况、固定和无形资

产配置情况 

陈列品 

第三清查

工作组 

园艺科技学院 固定和无形资产存量

情况、固定和无形资

产配置情况 

陈列品 

东山校区管委会、相城校区管委会 植物（古树名

木建账） 

第四清查

工作组 

教务处、审计处、纪委办公室、执纪

审查室、教育教学督导处（质量管理

办公室） 

固定和无形资产存量

情况、固定和无形资

产配置情况 

 

计划财务处 货币资金、债

权债务和对外

投资 

国有资产管理处（校企合作处） 国有资产处置 

第五清查

工作组 

国际合作交流处、组织部（统战部）、

人事处、机关党总支、团委、工会（妇

联）、离退休教工管理办公室（关工

委）、发展与规划处（高职研究所）、

乡村振兴研究院 

固定和无形资产存量

情况、固定和无形资

产配置情况 

 

院办公室 车辆情况 

科技处 无形资产基础

数据 

宣传部 文物、陈列品 

第六清查

工作组  

 

后勤与基建处 固定和无形资产存量

情况、固定和无形资

产配置情况 

土地情况、房

屋-在建工程

情况、房屋-本

单位情况、在

建工程情况、

出 租 出 借 情

况、对外投资

情况、植物（古

树名木建账） 



安全保卫处  

第七清查

工作组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国际教育学

院、素质教育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

招生与就业创业处（校友会办公室）、

创新创业学院、学生工作处 

固定和无形资产存量

情况、固定和无形资

产配置情况 

 

注：1.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单位价值在 1000 元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

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是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

物资，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2.高校无形资产是指高校所拥有的、不具有实物形态而能为使用者提供某种权利的资产，

包括专利权、商标权、专有技术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经营权、商誉以及其他财产

权利等。学校冠名权视同商誉纳入无形资产范畴。其中著作权是指由学校主持，代表学校意

志，并由学校承担责任的文学艺术创作、音像制品、图纸、模型、计算机软件等,依法界定

学校为著作权人，学校享有出版、发行等方面的专有权利，为著作权，亦称版权。 

3.陈列品是指陈列供展览的物品。 

4.古树是指树龄在 100年以上的树木。 

5.名木是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景观与科学价值和具有纪念意义的树木。 

6.文物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

进行界定。 

 

四、工作安排 

（一）学校自查 

1.准备阶段(2022年 9 月 1日-10月 31 日) 

学校确定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实施方案，召开部门负责人会议，部

署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完成兼职国有资产管理员（以下简称资产管理

员）业务培训。 

2.自查阶段(2022年 11 月 1 日-2022年 11 月 30 日) 

各部门资产管理员登录资产管理系统，根据系统内资产台账打印

账册，对照账册清查实物，对于有账无物（盘亏）的情况填写盘亏明

细表，对于有物无账的情况填写盘盈明细表。清查时要做到以账对物

和以物对账相结合，先以账对物，做到不漏、不重、不错，后以物对

账，做好登记。根据清查结果对资产管理系统内保管人、存放地点、



资产分类名称等字段填写不规范、不完整的部分进行修缮，提交本部

门资产自查报告。 

3.核查阶段(2022年 12 月 1 日—2023年 1 月 15 日) 

学校国有资产清查小组对部门资产自查报告进行检查核实，如遇

5 件以上（含 5 件）账实不符的情况即刻停止核实，所在部门重新进

行自查再报。工作小组将核查情况汇总上报学校国有资产清查工作领

导小组。 

4.整改阶段(2023年 1 月 16 日—2023年 2 月 28 日) 

学校国有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核查过程中存在问题，提出

整改要求，各部门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 

5.总结阶段 (2023年 3 月 1日—2023年 3 月 31 日) 

国有资产管理处完成整体清查报告，上报学校国有资产清查工作

领导小组。 

（二）会计事务所清查 

1.准备阶段(2022年 12 月 1 日—12月 31日) 

编制学校国有资产清查方案，确定会计事务所产生办法、确定会

计事务所资产清查费用预算。 

2.报批阶段(2023年 1 月 1日—2023年 2 月 28 日) 

完成会计事务所招标，会同协商确定清查方案。 

3.清查阶段(2023年 3 月 1日—2023年 9 月 30 日) 

中标会计事务所进场，各部门配合会计事务所进行清查。 

4.总结阶段(2023年 10 月 1 日—2023年 10 月 31 日) 



会计事务所汇总清查结果，形成全校资产清查报告，提交学校国

有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清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

抓，将清查作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确保按期完成任务。 

2.实施月报制度。按照工作要求，各实施部门在每月 1-5 号对上

月完成工作情况进行月度总结，完成目标管理系统相应内容填报。 

3.严肃工作纪律。各部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如实的反

映学校资产情况，对国有资产自查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2022 年 10 月 


